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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重庆市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5/03号宗地等13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分为五部分，咨询对象1为重庆上善置业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重庆市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5/03、N19-1/03、N19-2/03号三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渝（2016）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144023、001095998、001095835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4B00399]及附件、《重庆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渝国土房管（2017）预字第（544）号、（368）号、（979）号、（686）号、（801）号]，咨询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54320平方米（其中N15/03号地块为73689平方米、N19-1/03号地块为38543平方米、N19-2/03号地块为42088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4B00399]及附件，咨询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为190486.4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190486.4平方米（其中住宅142427.39平方米，商业48059.01平方米）。

咨询对象2为重庆上善置业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重庆市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04-2/02、N10/03、N13/03号三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0781、000220774、000220758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5B00313]及附件，咨询对象2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22359平方米（其中N04-2/02号地块为32104平方米、N10/03号地块为45336平方米、N13/03号地块为44919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5B00313]及附件，咨询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为260770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260770平方米（其中住宅208616平方米，商业52154平方米）。
咨询对象3为重庆上善置业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重庆市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04-5/02、N04-6/02、N11/03号三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20956、000221189、000221080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6B00178]及附件，咨询对象3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99211平方米（其中N04-5/02号地块为9247平方米、N04-6/02号地块为52506平方米、N11/03号地块为37458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6B00178]及附件，咨询对象3规划建筑面积为198422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198422平方米（其中住宅29966平方米，商业126342平方米，公寓42114平方米）。

咨询对象4为重庆上善置业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重庆市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6/03、N19-3/03号两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17156、000220688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6B00198]及附件，咨询对象4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44788平方米（其中N16/03号地块为94138平方米、N04-6/02号地块为50650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6B00198]及附件，咨询对象4规划建筑面积为211192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211192平方米（其中住宅168953.6平方米，商业42238.4平方米）。

咨询对象5为重庆上善置业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重庆市北碚区蔡家组团N标准分区N17-2/03、N18-3/03号两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渝（2017）北碚区不动产权第000214512、000215036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6B00186]及附件，咨询对象5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52579平方米（其中N17-2/03号地块为11078平方米、N18-3/03号地块为141501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001092016B00186]及附件，咨询对象5规划建筑面积为159533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159533平方米（其中住宅114332.8平方米，商业45200.2平方米）。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咨询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为“临时三通”（即通临时路、通临时电、通临时水）、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宗地内有需要移除的树木。依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咨询对象宗地以现状形式供地，因此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不平整。估价结果未扣除宗地平整费用及树木移除的费用。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1在2018年6月6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为117640万元（楼面单价6176元/平方米），咨询对象2房地产市场价格为155930万元（楼面单价5980元/平方米），咨询对象3房地产市场价格为47936万元（楼面单价2416元/平方米），咨询对象4房地产市场价格为135028万元（楼面单价6394元/平方米），咨询对象5房地产市场价格为100347万元（楼面单价6290元/平方米）。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结果中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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